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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项目

政府采购委托代理协议

采购文件编号：440000-201807-148107-0030

采购项目名称：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一体化综合

办公平台

采 购 人：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

集 采 机 构： 肇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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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委托代理协议

甲方（委托方）：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

乙方（受托方）：肇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甲方就 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一体化综合办公平台项目（编号

440000-201807-148107-0030）委托乙方代理采购，乙方愿意接受甲方委托，预

算金额：￥3,283,950.00 元，按照广东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管处核准或甲方依

法确定的采购方式 -- 公开招标 方式和规定的程序组织采购活动。甲、乙双

方都应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严格履行采购方式及采购程序规定，执

行国家法律、法规，尊重国际惯例，确保落实采购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

和诚实信用原则。甲方、乙方双方经协商一致，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一）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是政府采购的主体，已落实采购所需的资金和政府采购计划。

2、甲方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3、甲方指定一位工作人员，作为甲方的项目负责人，代表甲方联系和处理

采购过程中的有关具体事项。

4、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本采购项目的有关技术规格资料及项目有关的服务、

商务等材料和要求，并保证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5、甲方负责确认采购文件。乙方编制的采购文件须经甲方确认后方对外发

售。

6、甲方参加开标会人员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现场。若未能及时到

达，乙方也将按时举行开标会。

7、甲方对乙方提交的评审委员会在评审结束后的评审报告尽快（一般在收

到评审报告后 4个工作日内）进行确认，并向乙方出具评审结果确认函。

8、甲方应对评审过程和未进行公告的评审结果保密。

9、甲方应在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采购合同副本送乙方归

档。

（二）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乙方是市级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要树立服务意识，认真做好组织实施的

采购工作。在本次采购的全过程应接受甲方和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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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应充分发挥集中采购代理机构的职能，按照广东省财政厅政府采购

监管处核准或甲方依法确定的采购方式和规定的程序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根据甲方提供的采购项目的有关技术规格和指标参数以及相关服务、商

务等材料和要求，负责编制、印刷、发售、修改、澄清、解释采购文件的各项

工作。

3、乙方负责接收和保管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报价）文件，并组织开标（唱

价）活动。

4、在甲方的监督下，除特殊项目外，一般项目在评审前一个工作日按有关

规定从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建立的专家库中通过随机方式抽取确定评审专家。

5、乙方负责安排评审活动的有关事宜，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并向甲

方提交评审委员会出具的评审报告。

6、乙方根据甲方出具的评审结果确认函，按有关规定进行公告，并负责将

评审结果通知中标（成交）人和未中标（成交）人。

7、乙方应对评审过程和未进行公示公告的评审结果保密。

8、乙方负责处理供应商的质疑和协助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处理供应商的投诉

事宜。

9、乙方协助甲方处理合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二、工作原则和定标程序

（一）工作原则

甲乙双方本着密切配合、精心组织、保证质量、按期完成的原则，开展各

项工作。

（二）定标程序

甲方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报告和推荐的中标（成交）候选人顺序依法确

定中标（成交）人。

三、代理费用

（一）本项目乙方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根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专家评标费

用由甲方按照相关规定现场直接支付或转账给评标专家。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代理期限至本项目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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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之日止。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

一份。

甲方：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盖章）

授权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 肇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盖章）

授权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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